
中華科技大學勞工健康管理計畫 

   93 年 4 月 12 日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98 年 12 月 7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環安衛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9 月 26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環安衛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條規定，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

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定期健康檢查；對從事特

別危害健康作業者，應定期施行特定項目健康檢查。檢查

紀錄應予保存，健康檢查費用由雇主負擔。員工有接受體

格檢查、健康檢查及特定項目健康檢查之義務。 

二、 目的： 

(一)、 早期發現疾病，早期治療。 

(二)、 瞭解員工健康狀況，適當調整分配工作。 

(三)、 據以評估作業場所之危害性，早期改善作業環境。 

三、 適用人員：（1）本校實驗室、實習工場、研究室等場所負責人及       

進出人員。 

              （2）具有勞保身份之技工友。 

四、 權責： 

(一)、 衛保組 

1、 落實督導本校勞工健康檢查暨有關健康管理事項。 

2、 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建立檢查紀錄之檔案

目錄健康檢查紀錄妥善保存十年，並維護個人健康隱

私權；調閱或影印健康檢查紀錄依行政程序法規定，

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之，但利害關係人應以書面

申請經校長核可。 

3、健康檢查費用之核銷。 

4、 辦理急救及衛生教育訓練。 

核定本 



(二)、 環安組 

1、 規劃本校適用場所人員之健康檢查、 

2、 調查健康檢查適用人員之人數、年齡及工作性質，並

通知教職同仁定期實施健康檢查。 

3、 協助辦理急救及衛生教育訓練。 

五、 其他 

1、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有接受健康檢查及特定項目健

康檢查之義務。 

2、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違反前款檢查義務

者，勞動檢查機關得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六、 注意事項： 

1、 勞工體檢符合之條件: 

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每年檢查一次。 

年滿四十歲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  

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2、 體檢表於體檢當日填寫-基本資料，如姓名、性別、出生年

月日等，請以正楷填寫詳細。 

3、 檢查當日必須事前空腹十小時，並禁飲咖啡、濃茶、酗酒、

抽菸，開水如有慢性疾病之常規用藥，請繼續按時服用(糖

尿病患請攜帶藥物至本診所，於用餐前後服用)。 

4、 抽血： 

A．抽血完畢後，請用棉花緊壓３－５分鐘，“請勿揉”抽     

血處。 

B．若有血腫或瘀血，請用毛巾熱敷數日即可，請勿擔憂。 

5、 胸部ｘ光檢查   

A．項鍊請務必拿下。 

 B．上衣勿穿金屬釦子。 

 C．婦女懷疑或確定懷孕者，請事先告知 



6、 受檢過程中，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詢現場醫護人員。 

七、 本計畫經校園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計畫 

事業單位名稱： 
目標：瞭解員工身體狀況，以作為改善作業環境

之依據，並進行健康管理。 

實施項目 

受檢

單位 

人員 

負責

單位 

(委託

辦理) 

經

費 

       年  預定實施月份或

日期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一般作業員工體格及

健康檢查(請打 V) 

 新僱用員工一般

體格檢查 

 年滿 65歲以上在

職勞工之一般健

康檢查(每 2年檢

查一次) 

 年滿 40歲未滿 65

歲在職勞工之一

般健康檢查(每 3

年檢查一次) 

 未滿 40歲在職勞

工之一般健康檢

查(每 5年檢查一

次) 

 一般健康檢查管

理，及員工工作分

配 

 一般體格及健康

檢查紀錄及保存

(至少保存 10年) 

 其他： 

 

 

                



事業單位名稱： 
目標：瞭解員工身體狀況，以作為改善作業環境

之依據，並進行健康管理。 

實施項目 

受檢

單位 

人員 

負責

單位

(委託

辦理) 

經

費 

       年  預定實施月份或

日期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二、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

之體格檢查及健康檢

查(新進人員，及在職

者每年一次) 

 高溫作業 

 噪音在八十五分

貝以上之作業 

 游離輻射作業 

 異常氣壓作業 

 鉛中毒預防規則

所稱之鉛作業 

 四烷基鉛中毒預

防規則所稱之四

烷基鉛作業 

 粉塵作業 

 從事指定之有機

溶劑作業 

 從事指定之特定

化學物質作業 

 從事鈹及其化合

物或含鈹之作業 

 從事苯或含苯之

製劑之作業 

 聯啶或巴拉刈之

製造作業 

 健康追蹤檢查之

安排 

 特殊健康檢查管

理及作業員工工

作分配 

 特殊健康檢查結

果之報備(正本：

                



勞工局及衛生

局，副本：勞檢所) 

 特殊健康檢查結

果屬第三級管理

或粉塵作業健康

檢查結果在管理

二以上之情形報

備(正本：勞工局

及衛生局，副本：

勞檢所) 

 特殊健康檢查記

錄及保存(依作業

內容及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所規定

之保存年限，至少

保存 10或 30年) 

 其他：   

 


